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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人奋战在防疫一线
记者 姚时美 通讯员 刘再武 肖利花 市市场监管局

曝光部分违法典型案例
1 月 27 日，茶陵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该县某

海鲜店检查时，发现该店员工正在加工经营竹鼠。现
场，该店无法出具竹鼠的合法来源证明，依法予以行政
处罚。

2 月 4 日，市市场监管局根据群众举报，在某居民
楼内查获一储存、销售假冒伪劣 84 消毒液产品的窝
点。经现场检查清点，该地点存放有 101 桶 84 消毒液
产品，按40斤和50斤不等进行分装，从外观看都属于

“三无”产品，案值共4万多元，已立案调查。

2月5日，茶陵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茶陵县马
江镇某村卫生室进行检查，发现当事人销售不合格口
罩，已立案调查。

2 月 4 日，炎陵县市场监管局接群众举报，称该县
家聚服务超市销售不合格口罩。经查，该超市销售的
口罩属“三无”产品，目前已立案调查。

2 月 2 日，荷塘区市场监管局接市民投诉，称该区
知信大药房销售不合格口罩。经查，该药房销售的口
罩无中文标识，当即立案调查。

2 月 1 日，荷塘区市场监管局接群众举报，称西子
花园养天和大药房销售问题口罩。经查，该药房销售
的 3M 9001 KN90 口罩涉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已
于当日立案调查。

2 月 5 日，攸县市场监管局接群众举报，称丫江桥
镇楚济堂大药房天地人和店销售的“飘安”牌一次性医
用口罩涉嫌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经查，当事人
于2月2日在长沙高桥大市场一流动摊贩处进购200个

“飘安”牌一次性使用口罩。执法人员根据河南飘安集
团有限公司提供的申明函,认定该口罩为侵犯他人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口罩。执法人员依法扣押口罩，并于2月
5日对该店进行立案调查。

1月30日，接群众举报，渌口区市场监管局检查发
现，渌口金丰大药房经营的一次性口罩产品外包装无
任何中文标识，现场未能提供进货渠道、票据和相关检
验合格证明，且未见标注生产日期，已立案调查。

2 月 4 日，攸县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称莲塘坳镇
百姓大药房民鑫店存在销售未明码标价药品的行为。
经查，该药店从 2019 年 12 月开始，药品展示柜上摆放
的止咳平喘类、肝胆肠胃类、风湿类等药品均涉嫌未按
规定明码标价，已立案调查。

2 月 5 日，攸县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称联星街道
上云桥村上屋组百姓大药房仁爱店存在销售未明码标
价药品的行为。经查，该店部分商品涉嫌未按规定明
码标价，目前已立案调查。

2 月 6 日，渌口区市场监管局在日常检查过程中，
发现渌口区福兴诺舟大药房部分商品未明码标价，目
前渌口区市场监管局已立案调查并取证完毕。

2 月 7 日，渌口区市场监管局在日常检查过程中，
发现梅苑路人民药店部分商品未明码标价，目前渌口
区市场监管局已立案调查并取证完毕。

2月3日，芦淞区市场监管局董家塅所接到群众举
报，称董家塅宇航路中航怡园地下室108号的芦淞区老
百姓健康药房宇航店的口罩价格有问题。经查，该店
销售的保为康KN90口罩涉嫌未按规定明码标价，目前
已立案调查。

●芦淞区：排查疫情，发现并取缔传销窝点

截至2月2日，芦淞区内16家农贸市场，其中12家开门营业。已开业的
农贸市场均无野生动物交易和活禽畜经营情况。

疫情防控期间，芦淞区市场监管局累计收到消费者各类投诉105件，已
办结82件。

在排查疫情过程中，芦淞区市场监管局还发现一处传销窝点，依法予以
取缔，有效清除了因人员非法聚集带来的疫情感染传播风险。

●石峰区：督促关停10余家活禽经营店

自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以来，石峰区市场监管局检查农贸市场82家次，督
促关停10余家活禽经营店，根除污染源头；督促94家餐饮店等非居民生活
必需门店在疫情防控期间暂停营业；处理各类投诉举报64起，全区市场秩序
井然，市场内重要生活物资、防疫用品等商品的价格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大
幅涨价现象。

●天元区：受理投诉举报182件

截至目前，天元区市场监管局共出动执法人员730余人次，共巡查餐饮
店2015家、药店212家，辖区内各类药店、农贸市场、超市全部走访到位。

春节期间，天元区市场监管局共受理投诉举报182件，第一时间核查处
理，已办结137件。

●荷塘区：检查市场主体上千个

自1月23日至今，荷塘区市场监管局在野生动物、活禽交易市场监管方
面，共检查交易市场211个、个体经营者114家、超市177家；在市场价格监管
方面，共检查市场346个，其中检查医疗器械、药品、消毒杀菌药品主体243
个，检查粮、油、菜、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主体73个；在药品、医疗器械质量
安全方面，共检查市场主体243个。受理相关投诉举报110件，办结73件。

其中，新华监管所半个月就处理群众投诉70起，做到办结率100%。

●渌口区：没收暂扣问题口罩2.4万个

截至2月2日，渌口区市场监管局共出动执法人员1095人次，检查农贸
市场、超市、餐饮单位、药店等市场主体345个，向监管对象、市民发放各类宣
传资料1500余份，处理市民有关疫情的投诉举报53件，立案3起，没收暂扣
问题口罩2.4万个。

五条措施为企业提供支持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逐渐落实到位，企业复产复工逐渐拉开序幕。
做好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市市场监管局根据中央、
省、市相关决策部署，全力以战时状态为企业提供精准支持。

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餐饮服
务安全监管的通知》，督促餐饮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按照
餐饮服务业防控指引等相关要求，实行食品安全每日自查，加强食堂从
业人员管理和就餐人员管理，建立完善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和
疫情处置预案，提高防控食品安全事故设点能力和疫情应对能力。截
至目前，共检查餐饮单位2020家次。

督促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节后复产复工安全检查，特别是加强医
院、气站等重点场所检查，确保城市运行基础设施相关特种设备保障到
位。同时，向全市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检验检测单位发出安全
生产提醒函，严格落实“七个必须”“五个严禁”“五个必有”，完善应急预
案等制度，确保复工开业安全，一旦发现紧急情况能及时、科学、有效应
对。要求企业防疫期间召开安全会议或者举办聚集性教育培训活动、组
织开展全企业性同堂听课活动的，应采取远程教育、视频培训方式进行。

出台《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支持企业开工复
产的五条措施》。对申办口罩、防护服（隔离衣）等疫情防控产品生产、
经营事项的，开辟专门通道，成立专班，指定专人，实行跟踪服务；对疫
情防控期间内证照到期的，实行延期换证换照；减免疫情防控器具计量
检测费用，累计共检定温度计量器具 196 台（件）、其它医用计量器具
154台（件），服务医疗卫生单位27家，出动技术人员87人次；支持企业
融资；为企业提供计量、标准、检验检测、特种设备、强制性认证等方面
的专业指导。

打击销售问题口罩、哄抬物价，立案18起

截至2月4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野生动物、活禽交易市
场主体6502户次，检查市场主体价格5345户次，检查药品医疗器械质
量安全市场主体2750户次，发现并整改问题224个，共立案18起。同
时，12315 热线共接收信息 2760 件，投诉举报办结 1085 件，办结率
92.03%，为市民挽回经济损失31.39万元。

在全市市场监管人的共同努力下，市区及各县（市）主要零售药店
的主要医疗防护用品和抗病毒等主要药品价格平稳有序；主要农副产
品供应充足，价格没有出现大幅波动。

此外，市市场监管局还督促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定期对电梯周边范
围及电梯轿厢、按钮、厅轿门等部位进行清洁和消毒杀菌，加设清洁用
品，促成全市人员密集场所电梯消毒杀菌工作全面到位。

一日一清场、一日一消毒、一日一巡查，层层压实责任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市市场监管局立马召开工作调度会，做出明
确部署，要求各级各部门认真履职，层层压实责任，加大对农贸市场的
监管力度，一日一清场、一日一消毒、一日一巡查；任何市场不得有野生
动物的交易、不得有活禽的现场宰杀，各餐饮单位不得有经营野生动物
的行为；要加强价格监管，严厉打击哄抬价格和扰乱市场的行为；要加
强质量监控，对口罩、医疗用品等加大抽检力度，确保产品质量安全；要
发挥职能优势，配合引导做好物资供应工作；要加强12315值班和信息
报送、舆情处置等工作，积极处理好消费者的投诉举报。

▲茶陵县查处非法销售野生动物行为
通讯员供图

▲执法人员督促市场加强消毒
通讯员供图

●醴陵市：受理价格投诉举报77件

1月23日至2月1日，醴陵市市场监管局累计出动执法人
员688人次，巡查药店655个次，巡查其他市场主体761个次，
受理价格投诉举报77件。

1月28日，该局执法人员深入该市24个镇街检查农贸市
场、餐饮店、夜宵店、农村集体聚餐（酒席）关停以及防疫物资
价格管控和供应情况，劝导劝停夜市经营户57户。

●茶陵县：立案查处非法经营野生动物行为1起

截至目前，茶陵县市场监管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1080 人
次，检查各类市场主体2077户次，立案查处销售不合格口罩
行为2起、非法经营野生动物行为1起，迅速处理网络、电话、
口头等投诉举报110起。

●攸县：检查药房药店1064家次

疫情防控期间，攸县市场监管局共受理口罩价格和质量
的投诉举报171起，已办结59起，其它正在办理中。

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5000 余人次，检查农贸市场
417个次，检查超市329家次，检查餐饮服务单位692户次，检
查药房药店1064家次，立案4件，劝阻取消婚丧喜宴等聚会活
动120余起。

目前，该县65家农贸市场均已陆续开市。同时，该局积
极配合协调防疫用品货源，自1月26日起陆续采购了一批消
毒液、体温计、红外线测温仪等药械物资，交由攸县疾控中心
统一调配至一线，全力做好防控期间重点防疫物资保障工作。

●炎陵县：对单款口罩进行最高限价

炎陵县市场监管局于春节前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下发了《关于规范药品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行为的提醒
告诫函》，提醒告诫药品药械经营企业平稳口罩等疫情防护
用品价格。1 月 29 日，该局进一步下发了《关于非常时期对
口罩类防护商品实行价格临时干预告诫函》，于当日下午 2
点起执行，对单款口罩进行了最高限价，截至目前没有发现
乱涨价现象。

保市场，安民心

控疫情，助复工

▲执法人员对超市进行疫情防控巡查 通讯员供图 ▲执法人员检查药品价格 通讯员供图

县（市）区防控情况

从大年三十起，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取消休假，全

员上岗，投入到阻击疫情的战斗一
线，保证市场供应，保持物价稳定。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李余粮在部署疫情
防控工作时指出，要坚决杜绝擅自涨价、
恶意控销等价格违法行为发生，保障相关
商品、药品器械的市场供给。我市广大
市场监管人连续奋战十多天来，查处

了一批销售问题口罩、哄抬物价
等违法行为，为老百姓筑起

一道坚固的防线。


